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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本週晨興 

出埃及記結晶讀經 (三 )     

第四篇    金燈臺內在的意義、主觀的經歷、並生機的維持，為着新的復興         
• 新、舊約讀經一年一遍 

 主日 週一 週二 週三 週四 週五 週六 

舊約讀經一年一遍 詩五十1～五二9 五三1～五八11 五九1～六四10 六五1～六八35 六九1～七二20 七三1～七七20 七八1～八一16 

新約讀經一年一遍 加一1～14 一15～二13 二14～21 三1～14 三15～四7 四8～31 五1～23 

• 報告事項 

一、 2016年春季美中南華語特會將於 3月 11至 13日在德州，休斯敦舉行，請聖徒們踴躍報名。 

二、 2016年春季美中南西班牙語特會將於 3月 11至 13日在德州，歐文舉行。兒童服事及招待服事者請到

執事室報名。 

三、 2016年春季青少年特會將於 3月 25-27日在 Oklahoma City，Arlington和 Huntsville舉行。請向青少年

服事者報名。 

四、 布蘭諾召會的年會將於 3月 27日（主日）上午 11:40在布蘭諾會所舉行。 

五、 今天午餐後請布蘭諾第三區的弟兄姊妹負責整潔布蘭諾會所。 

• 聚會 

          例會 

日期 時間 聚會 地點 

主日 
04:00 PM 麥金尼英語禱研背講聚會 麥金尼會所 

04:00 PM 華語禱研背講預備聚會 布蘭諾會所 

週三 

10:00 AM 華語姊妹聚會 布蘭諾會所 

11:30 AM 麥金尼姊妹禱告聚會 麥金尼會所 

07:30 PM 禱告、事奉聚會(麥金尼) 麥金尼會所 

07:30 PM 禱告、事奉聚會(李察遜) 布蘭諾各區 

08:00 PM 禱告、事奉聚會 布蘭諾會所 

週四 
10:00 AM 長青聚會 布蘭諾會所 

10:00 AM 華語姊妹聚會 (李察遜) 廖素芬姊妹家 

週六 
09:30 AM 布蘭諾英語禱研背講 布蘭諾會所 

06:30 PM 青少年聚會 布蘭諾會所 

          預告

日期 聚會 地點 

04 月 08 日 ─ 04 月 10 日 2016 年春季長老負責弟兄訓練 加州，安那翰 

05 月 27 日 ─ 05 月 30 日 2016 年國殤節特會 華盛頓 D.C. 

07 月 04 日 ─ 07 月 09 日 2016 年夏季訓練 加州，安那翰 

10 月 06 日 ─ 10 月 08 日 2016 年秋季長老負責弟兄訓練 Gold Coast, Australia 

11 月 24 日 ─ 11 月 27 日 2016 年感恩節特會 San Jose, CA 

12 月 26 日 ─ 12 月 31 日 2016 年冬季訓練 加州，安那翰 

• 李察逊建造新会所的奉献款： 
 预估会所造价 奉献款(2016 年 2 月 28 日止) 

李察逊会所 $ 1,700,000 $ 1,693,034.04 

• 禱告事項 
一、 為 UTD 和 CC校園工作及扶持 UTD 新生讀經小組禱

告。 
二、 為聖徒進入對主話的享受並在主日聚會盡功用禱告。 
三、 為需要更多聖徒來服事青少年禱告。 
四、為更多聖徒(尤其在職聖徒)參加週三禱告聚會禱告。 

五、為聖徒形成禱告，讀經和福音活力排禱告。 
六、為各區、各小排或個別聖徒的特殊需求交通禱告。 
七、求主供應聖徒們和全時間者，藉著電話、講座和個人

訪問與收到聖經恢復本的人繼續聯絡。 
八、為李察遜會所修建財務奉獻禱告。 

• 上週聚會人數統計 
 

  排別 一 二 四 五 六 七 八 三 九 十 長青 英一 英二 英三 英四 英五 韓一 合計 UTD 週三祷告 主日兒童 主日 

李察遜召會  16 17     7   
27 

15 15     

295 
0 

27  100 

布蘭諾召會 8  11 9 8  11 16  86 69 47 210 

麥金尼召會 FE1 30 ME1  ME2  MS1 8 AE1   22  54 

主 日分 區 P1 45 P2 32 P3 39 P4 74 ME 54 RC 50 RE 40 NB  禱告分區 P1 17 P2 8 P3 14 P4 30 ME 22 RC 17 RE 10 
 

 



主日≠主的日子 
 

主日 = 七日的第一日；   主的日子 = 耶和華的日子 
 

聖經中 “主日”只用了1次（啓一10）， 

“七日的第一日”用了6次（可十六2、9，約二十1、19，徒二十7，林前十六2）； 

“主的日子” 用了5次（徒二20，林前五5，帖前五2，帖後二2，彼後三10）， 

耶和華的日子（賽二12，十三6、9，結三十3，珥一15，二1、11、31，三14，摩五18、20，俄15，番一7、14、
18，二2～3，亞十四1，瑪四1、5）。 

 

約20:1註1 七日的第一日，或安息日的次日，象徵新起頭，新時代。利二三10～11、15說，要將初熟的莊稼一捆，

在安息日的次日，當作搖祭獻給耶和華。這捆初熟的莊稼，豫表基督在復活裏是初熟的果子。（林前十

五20，23。）基督正是在安息日的次日復活的。祂藉著包羅萬有的死，結束了舊造；舊造是用六日完

成，而後有安息日的。祂在復活裏，以神聖的生命產生了新造。因此，這是新週，新世代的開始。祂復

活的這日，是神所定的，（詩一一八24，）詩二7豫言為“今日，”主自己豫言為第三日，（太十六21，約

二19，22，）後來早期的基督徒稱為“主日。”（啟一10。）當這日，基督在復活裏生為神的長子，（徒

十三33，來一5，）並從死人中復活的首生者，作了召會身體的頭。（西一18。） 

徒20:7註1 就是主日。（啟一10。）保羅在特羅亞住了七天，（6，）但他們只在七日的第一日，聚集擘餅記念主。

這指明當時使徒和召會，認為七日的第一日是為著主聚在一起的日子。 

珥1:15註1 耶和華的日子就是新約中主的日子，（徒二20，林前五5，帖前五2，帖後二2，彼後三10，）也是神的日

子。（彼後三12。）耶和華最終的日子要開始於第六印，（啟六12～17，）結束於白色大寶座的審判。

（啟二十11～15。）這要包括各種災難、災害和災禍，對諸天、日頭、月亮、星辰、地、人、撒但、鬼

施行主懲罰的審判和行政的對付，以清理地和整個宇宙，使新天新地得以來到，（啟二一1，）為著祂永

遠的國。從第六印到千年國開始的時間，約略多於三年半。這期間的主要部分將是大災難。（太二四

21。）白色大寶座的審判要在千年國之後執行。因此，主的日子約持續一千零三年半。見彼後三12註2。 

彼後3:12註2 神的日子就是主的日子。（10。）對舊約以色列子民，主的日子就是耶和華的日子。（賽二12，珥一

15，二11，31，三14，摩五18，20，俄15，番一7，14，18，二2～3，亞十四1，瑪四1，5。）這些辭句

中的“日子，”主要的是用以說到神行政對付的審判。在主來以前是人的日子，由人施行審判，直到主

來。（林前四3～5。）然後是主的日子，開始於主的巴路西亞（同在─太二四3與註3），及其一切的審

判，結束於白色大寶座前，在人和鬼身上的審判。（啟二十11～15與註。）主的巴路西亞（同在）開始

於三年半大災難之前，得勝的聖徒被提到諸天之上神的寶座時。（啟十二5，十四1。）而後，第六印和

頭四號一切超自然的災難，都要降下擊打地和地上之物，以及諸天和天體，（啟六12～17，八7～12，）

作大災難的起頭。大災難要有三年半，其災難主要的是末三號的災禍，包括七碗的災害。（太二四21～

22，29，啟八13～九21，十一14，十五5～十六21。）這對一切住在地上的人，（啟三10，）包括猶太

人，（賽二12，亞十四1～2，瑪四1，5，珥一15～20，二1，11，31，）以及留下來經過大災難在基督裏

的信徒，（啟十二17，）乃是試煉的時期。大災難末了，基督的巴路西亞（同在）要與得勝者同來空

中，（啟十1，）死了的信徒要復活，與經過大災難，大體活著的信徒一同被提，在空中與主相會。（林

前十五52，帖前四16～17，啟十四14～16。）接著，所有的信徒要在空中，主的審判臺前受主審判。

（林後五10。）然後是主與得勝聖徒的婚筵。（啟十九7～8。）隨後主與祂的新婦，就是成為祂軍隊的

得勝聖徒，要來到地上，（亞十四4～5，猶14，帖前三13，）與敵基督和他的軍隊爭戰，擊敗他們。他

們要擒拿敵基督和他的假申言者，把他們活活的扔在火湖裏。（啟十九11～21。）（約在這時，大巴比

倫要被毀滅─啟十八1～十九3。）同時，主要拯救、聚集，復興以色列人。（亞十二2～14，羅十一26，

太二四31，徒一6。）接著，撒但要被捆綁，扔在無底坑裏。（啟二十1～3。）而後基督要審判列國（即

活著的人─太二五31～46，珥三2。）此後就是千年國。（啟二十4～6。）一千年後，撒但要從無底坑被

釋放出來，煽動部分列國，就是東半球北方的歌革和瑪各，最後一次背叛神。他們要被征服、焚燒，那

迷惑人的魔鬼要被扔在火湖裏。（啟二十7～10。）此後，諸天和地因著被燒盡就徹底得了清理。（7，

10。）然後在白色大寶座前，（啟二十11～15，）有末後的審判臨到人（已死的人）、鬼、或許也臨到

墮落的天使。（二4與註4。）這是神為了清理舊宇宙，在主的日子所施行的許多審判和對付之外，在祂

宇宙的行政裏對舊造終結的對付。然後便開始了有新天新地的新宇宙，直到永遠；（啟二一1；）其中不

再有神行政對付的審判，因為沒有不義居住在其中。所以，主的日子若不算那一千年，就非常短暫，也

許不超過七年。這就是但九24～27七十個七的末七（七年）主要的部分。有人認為神的日子和主的日子

是兩個不同的日子：主的日子結束於千年國，神的日子開始於諸天和地被焚燒，及其後白色大寶座的審

判；這是不合乎聖經的。事實上，白色大寶座的審判既仍是由主耶穌施行的，（徒十42，十七31，提後

四1，）也就包括在主的日子裏。神不審判甚麼人，乃將審判的事全交與主。（約五22。） 
 


